
     彰化縣員林巿立幼兒園就讀申請表-鎮興分班 

幼兒

資料 

姓

名 

 

出生日期 年   月   日 

□小班 (109.9.2~110.9.1) 

□中班 (108.9.2~109.9.1) 

□大班 (107.9.2~108.9.1) 

身分證字號           性別 □男   □女 

親 

屬 

資 

料 

稱

謂 
姓    名 職業及工作地 聯    絡    電    話 

父 

  （住家） 

（公司） 

手機 

母 

  （住家） 

（公司） 

手機 

 

  （住家） 

（公司） 

手機 

戶籍

住址 

彰 化 縣  員 林  巿        里       鄰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弄         號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路 

街       
 段      巷 

通訊

地址 

□同上 彰 化 縣        巿(鄉）       里（村）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弄        號 

  路 

街 
 段      巷 

申請 

就讀 

身份 

註記 

□ 1. □身心障礙幼兒□特殊境遇家庭之子女□原住民幼兒。 

□ 2. □低收入戶幼兒□中低收入戶幼兒。 

□ 3.中度以上身心障礙人士之子女。 

□ 4.持有本縣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核發暫緩入學證

明之幼兒。 

□ 5.三名(含)以上之幼兒家庭。 

□ 6.員林巿公所及其附屬單位員工之直系幼兒。 

□ 7.目前家中有同父或母之兄姊就讀本市立幼兒園。 

 (班級:        □大班□中班□小班  姓名:           )。 

□ 8.位於東山國小學區包含 5里(中東里、東北里、南東里 

     鎮興里、大峯里)。 

□ 9. 一般生。 

幼兒身體狀況 

□ 良好 

□ 其他 

（請詳敘）：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

備 

 
註 

1.就讀幼兒之家長應同意配合園方所有之一切作業規定辦理。 

2.申請表請詳實填寫，並繳交父母、全戶幼兒戶口名簿影本 1份 (以上資 

  料如未期限內繳交齊全視同放棄)。 

3.本班幼兒上課期間為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 8：00至下午 4：00止。 

4.全日課程之下午 4:30~5:30為延長照顧服務時間(視參加人數決定是否 

  開辦及計算收費)，採學期收費，中途不退費。  

5.經申請進入本分班就讀之幼兒，應依規定日期完成註冊繳費及相關手 

續，方可入班就讀（本園無提供試讀服務，敬請配合）。  

6.本班會將幼兒平日的教學活動照片，定期放置於員林巿立幼兒園網頁之  

公開網站(http://www.ytp.gov.tw)，以供瀏覽使用，若您不同意請事

前告知班級老師。 

7.本園餐點為統一烹煮，故無法單獨提供特殊飲食需求。 

8.每學期期末為親子家庭活動及教學準備週，停課 2~3週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申請人已清楚本園規定者請簽章：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  年  月 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雙(多)胞胎依家長的意願是 

分籤 

共籤：如招生名額只剩最後一位，抽中者僅能提供一位名額，避免超過 

        招生人數。 


